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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度補助辦理 

「街友工作暨生活重建方案」 

壹、 依據：臺北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第4條及第6條辦理。 

貳、 目的： 

一、 為落實對街友照顧，對於需緊急協助之街友不受戶籍地限制，依其身心

狀況提供就醫、就業、安置及家庭關係重建等服務後，協助其返回戶籍

地生活為工作方向，俾利其取得福利身分。 

二、 協助具工作能力之街友儘速返回就業市場，並評估難以返回就業競爭市

場但仍具工作能力之中高齡街友，提供社區派工，以幫助街友自食其力

維持生計。另評估提供房租補助，協助街友脫離街頭生活。 

三、 確保街友維持基本生命安全及生活照顧服務，運用急難救助金提供緊急

紓困，並視需要於低溫及天災（風災、水災及地震等）期間提供臨時安

置服務。 

參、 補助對象： 

一、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輔導街友、經本局委託辦理街友輔導之民間單位所輔

導街友。 

二、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就業服務處所輔導街友，以本局12區社會福利服務中

心、圓通居、經本局委託辦理街友輔導之民間單位轉介者及臺北市就業

服務處至街頭外展填寫萬華臺外訪個別訪視表者為限。 

三、 補助街友以設籍本市老弱及身障街友為優先。 

肆、 方案性質： 

一、 生活救助金係屬公法救助性質：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9年11月30日台89

勞二字第0053122號函，政府因應本方案規定，協助本市街友滿足基本生

活所需及返回就業市場準備，由政府發給生活扶助金，暫時紓解其生活

困境，所受領之救助金或津貼，屬公法救助性質，非屬工資報酬性質。 

二、 領取者無勞動基準法之適用：領取本方案生活救助金或受分派工作安置

之人員與政府間，僅係公法之救助關係，亦無勞動基準法之適用，故採

取不加保勞保之做法。 

伍、 服務項目及補助標準（申請流程詳見附件1）： 

本方案就業扶助、臨工扶助、房租補助（不含租屋押金）及急難扶助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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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扶助金，依社會救助法或其他法令，每人每月所領取政府核發之救助總

金額（含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身心障礙者房屋租金補貼、低收入戶生活

補助、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等），不得超過當年度政府公告之基本工資。 

一、 就業扶助（本項委託本府勞動局辦理） 

(一) 針對有工作能力可返回就業市場者，由本局委託本府勞動局就業服務

處依照其輔導就業情形與態度，擬定可行就業輔導機制，並提供求職

交通及膳食補助金，協助其求職階段的求職面試交通及膳食費，並於

工作初期協助基本生活所需，輔導其儘速返回就業市場穩定就業。 

(二) 街友工作第1個月，輔導單位得評估實際需要提供車資、餐費、證件辦

理、服裝衣著等就業初期交通及膳食補助金。個案工作第2個月，得視

工作穩定度與薪資收入情形延長相關補助。 

(三) 針對已就業且有租屋需求者，經就業輔導員評估其就業之穩定性，提

供房租補助，以每月8,000元為上限，每次申請以1個月為限，得連續申

請3個月，經評估必要時得延長。 

(四) 當年度本項補助與本局發放急難扶助之就業扶助金合計以1萬5,000元

為上限。 

二、 臨工扶助： 

(一) 針對難以返回就業市場之中高齡者，由本局社工員評估個案生活狀況、

社會、家庭資源及工作能力，提供社區派工，幫助街友藉由勞力付出

以獲得臨工扶助維持其基本生存需求。 

(二) 臨工扶助補助額度以日計算，每日以700元計，且每日工作安排至少4

小時，每月辦理核銷。 

(三) 本局自109年度起租用臺北車站行李房，並增設臺北車站行李房專責派

工。考量是類派工需有臺北車站周遭地緣關係，且工作繁重，臨工扶

助補助額度每日以900元計，每月以4位為限，每日工作安排至少4小時，

並每月辦理核銷。當年度首次申請臺北車站行李房專責派工，需由主

責社工於正式派工後10個工作日內檢附說明，經本局核定後按臺北車

站行李房專責派工之臨工扶助額度發放。 

(四) 主責社工員除需同時轉介勞動局媒合工作外，應至少每6個月重新評估

街友狀況，以妥切運用達到幫助個案生活重建與工作重建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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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房租（含押金）補助： 

(一) 經社工員評估街友自立能力及租金負擔情形，予以補助，以協助街友

脫離街頭生活。房屋租金依實際租金費用核實補助，每月以8,000元為

補助上限，每次申請以1個月為限，並按月辦理請款，至多得連續申請

3個月，經評估必要時得延長1次。首月押金依實際押金費用核實補助

（最高以2個月押金為限，並不得超過1萬6,000元）。 

(二) 同一期間已依其他法令規定領有相同性質補助者(含身心障礙者房屋租

金補貼、低收入戶承租住宅租金補貼、內政部營建署住宅補貼等)，不

予重複補助。 

四、 急難扶助 

(一) 急難生活扶助：針對街友遇有緊急生活困難事實且亟須本局協助者，

由社工員評估後提供急難生活扶助紓困，以維持基本生命安全；本項

金額與本市急難救助金於60日內（自本次申請日起算前60日），合計金

額不得超過6,000元。 

(二) 醫療費用補助：提供街友緊急或即時之醫療照護服務。 

(三) 申辦證件規費：各種證件規費及其衍生費用。  

(四) 交通車資補助：返鄉或至外地就業等之交通車資。 

(五) 就業扶助金：當年度補助與勞動局發放就業扶助合計以1萬5,000元為上限。 

五、 臨時安置服務：為因應天災（風災、水災及地震等）、低溫避難服務及關

懷訪視，提供臨時安置（含機構、旅宿費用）、睡袋、睡墊、衣褲、清潔

盥洗用品、禦寒物品及餐食、其他必備日常用品等。另為落實安置機構

內街友日常生活照顧，添購街友所需相關物品及設施設備等。 

六、 其他因街友輔導服務所衍生之相關費用：支應維持街友個人物品整理之

置物袋、參與臨工所需之工作背心、掃地工具、理髮器具等相關工具及

因臨工衍生相關保險費用，依實支收據核銷。 

陸、 預期效益： 

一、 本方案全年預估服務10,000人次。 

二、 全年預估脫遊率至少達25.4%以上。 

柒、 經費來源：由本市113年度臺北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項下支應。 

捌、 本方案奉核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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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申請與補助流程圖                               

 

本局12區社福中心 就業服務處【本局委

託勞動局辦理】 
經本局委託辦理街友輔導民

間單位 
圓通居 

【四】遭致緊急生活

困難、且亟待本局協

助者，由本方案提供

急難扶助金，並於個

案管理系統詳實記錄 

【急難扶助】 

1.依照本市急難金

發放規定評估協

助申請急難金 

2.協助街友暫時紓

困，維持街頭生

存基本生命安全 

3.針對有醫療支

出、證件重辦、

需返鄉或至外地

就業等交通車

資、維持初期就

業之就業扶助金

等提供協助 

【二】經輔導單

位評估街友就業

意願與能力、健

康狀況等條件，

方案使用期間請

確實於個案管理

系統詳實記錄 
【就業扶助】針對可返回就業

競爭市場之街友訂定可行之就

業輔導機制： 

1.青、壯年街友一般工作轉介 

2.特殊技能街友工作訓練與轉介 

3.中、高齡街友職能輔導 

【臨工扶助】針

對無法返回就業

競爭市場之街

友： 

1.中、高齡街友原

有職業重建 

2.短期社區/機構

社區派工 

1.提供首月就業扶助金 
2.針對已就業且有租屋需求

者，經就業輔導員評估其就

業之穩定性，提供房租補

1. 第2個月得視工作穩定度與薪

資收入情形延長相關補助 

2.申請本方案者須配合各輔導單

位後續追蹤輔導工作 

1. 主責社工員應

至少每6個月重新

評估街友狀況。 

2.輔導單位如有安

排社區派工，應

確實督導簽到、

退 

如因個人原因無

法配合輔導目標

者，立即停止使

用本方案 

1.穩定就業與租屋者評估結案 

2.因個人原因無法穩定就業者，

經輔導單位勸導後仍不願改

善者，停止使用本方案，且1

年內不得再次申請，結案 

經評估無後續工作

目標者，結案 

輔導單位評估輔導目標 

街友主動求助、輔導單位主動發現、中途之家，向各單位提出申請 

【一】經輔導單位評估個案就

業意願與能力、健康狀況等條

件，轉介至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三】經輔導單位評

估街友自立能力及租

屋能力 

【房租補助】 

社工員評估街友自立

能力及租金負擔情

形，予以房租補助，

以協助街友脫離街頭

生活 

1.可自行負擔房租

者，結案 

2.如因個人因素無法

配合輔導目標或評估

無後續工作目標者，

結案 

每次申請以1個月為

限，得連續申請3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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